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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插图：   “同姓不婚”。其原因主要有二：其一，周朝分封制下，各宗族皆共居一地且多以
地名为其姓，同姓男女实为一脉同宗之血亲，故“男女同姓，其生不蕃”。其次，“娶于异姓”，是
为了“附远厚别”，即通过联姻加强与异姓贵族的联系，进一步巩固家天下与宗法制度。 “父母之命
，媒妁之言”。在宗法制下，必然要求由父母家长决定子女的婚姻大事，并通过媒人的中介来完成，
否则即是非礼非法，称之为“淫奔”，不为宗族和社会所承认。 凡不合此三原则的婚姻即属非礼非法
。 周人婚制中“娶于异姓以附远厚别”之原则，至南北朝时仍不改。南北朝时悍将侯景降梁后向梁武
帝萧衍提出请求，试图在南朝世族门阀王、谢两姓中选一女婿，萧衍说：“王、谢门高非偶，可于朱
、张以下访之。”当时南朝世族有主、谢、袁、萧、顾、陆、朱、张八姓，梁武帝要侯景于“朱、张
以下”去找女婿，实际上是婉拒了侯景“娶于异姓以附远厚别”的要求，为此，侯景恨恨地说：“什
么门第，总有一天，要把吴中儿女配给奴隶！”后来侯景作乱攻陷梁朝都城建康，重点打击士家大族
，以致门闽多因“骨脆肤柔”，“体赢气弱”而大批死于战乱。唐人刘禹锡作《乌衣巷》日“旧时王
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 （2）婚姻“六礼” “六礼”既是仪式，也是西周时期婚姻成立的必
要条件。“六礼”的程序如下：①纳采，男家请媒人向女方提亲；②问名，女方答应议婚后男方请媒
人问女子名字、生辰等，并卜于祖庙以定凶吉；③纳吉，卜得吉兆后即与女家订婚；④纳征，男方送
聘礼至女家，故又称纳币；⑤请期，男方携礼至女家商定婚期；⑥亲迎，婚期之日男方迎娶女子至家
。 （3）婚姻关系的解除 “七出”。“七出”又称“七去”，是指女子若有下列七项情形之一的，丈
夫或公婆即可休弃之，即不顺父母、无子、淫、妒、恶疾、多言、盗窃。其中，不顺父母（公婆）是
逆德，无子是绝嗣不孝，淫是乱族，妒是乱家，有恶疾不能共祭祖先，口多言会离间亲属，盗窃则是
反义。故为人妻者若有此七项之一，夫家即可休弃之。 若有“三不去”的理由，夫家即不能离异休弃
。“三不去”是指有所娶而无所归，与更三年丧，前贫贱后富贵。“有所娶而无所归”是指女子出嫁
时有娘家可依，但休妻时已无本家亲人可靠，若此时休妻则置女子于无家可归之地，故不能休妻。“
与更三年丧”是指女子人夫家后与丈夫一起为公婆守过三年孝，如此已尽子媳之道也不能休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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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第一次看万国的书，个人觉的写的不错。买了一套。
2、書本內容相當細緻詳盡, 但理論法學的投資報酬率不高, 精讀不太划得來; 尤其2013年政策導向, 卷四
明顯壓分, 奉勸各位考生別太奢望論述題拿高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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